
电脑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

甲方(需)：宁夏神州好易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(供)：宁夏鑫众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，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

公平和诚信的基础上，经协商一致，就甲方购买乙方电脑事宜，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 合同标的：

商品名称 商品规格 单位 数量单价（元）金额(元)

THINKpad

E570

屏幕尺寸：15.6英寸；显示比例：16:9；屏幕分辨率：

1366x768；屏幕技术：LED背光；CPU型号：Intel酷睿

i5-7200，3110MCPU主频：2.4GHz内存容量：

4GB DDR3L 1600MHz 硬盘容量：256GB固态硬盘 ,显卡芯

片：NVIDIA GeForce GT 710M＋Intel GMA HD 4000 ,操作

系统：Windows10,摄像头：集成摄像头 Rambo,无线网卡：

支持 802.11b/g/n,蓝牙：支持，有线网卡：1000Mbps以太网

卡；内置扬声器；内置麦克风

台 2 4600 9200

联想扬天

M415

网络维护专用终端，H81 Ivy PCI主板，内置 PCI插槽；英

特尔全双核 I3-7100 CPU频率：4G DDR3内存，最大可护

展至 16G/SATA 500G硬盘；dvd光驱；集成千兆网卡；集成

显卡；USB光电鼠标；USB浮岛式键盘；前置 2个 USB接

口，后置 4个 USB接口，21.5寸宽屏黑色液晶显示器，显

示器分辨率：1920x1080；整机三年免费硬件保修；。机箱重

量：约 9.58kg

台 2 3350 6700

联想

TCM810Z

一体机电

脑

联想全新 21.5英寸宽屏一体机，采用 I5-7200CPU,第四代内

存 4GB DDR4L 1600MHz，硬盘容量：1000G硬盘 7200转,2G
独立显卡，集成摄像头 Rambo,无线网卡：支持 802.11b/g/n,
蓝牙：支持，有线网卡：1000Mbps以太网卡；内置扬声器；

内置麦克风，WINDOWS10操作系统。DVDRW光驱

台 11 5450 59950

联想扬天

S4250 一

体机电脑

联想全新 21.5英寸宽屏一体机，采用 I5-7200CPU,第四代内

存 4GB DDR4L 1600MHz，硬盘容量：1000G硬盘 7200转,
集成显卡，集成摄像头 Rambo,无线网卡：支持 802.11b/g/n,
蓝牙：支持，有线网卡：1000Mbps以太网卡；内置扬声器；

内置麦克风，WINDOWS10操作系统。

台 1 3900 3900

大写金额合计人民币（元):柒万玖仟柒佰伍拾元整 79750

元

备注： 此价格为含税16%价格

二、收货单位: 宁夏神州好易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货人: 谢宏全 收货电

话: 18395201024。

三、收货地址：银川市治平路 55 号。

四、供货时间：在合同签订后，按需供货。



五、保修条款：按照联想保修标准执行，台式电脑硬件三年免费保修，笔记本电

脑一年免费硬件保修，按合同签订后当日计算起。

六、付款方式及日期：货物安装，开具发票完毕后一次性付清。

七、验收条款：需方应自接受货物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验收货物，如果货物验

收不合格(非人为性损伤除外)，予以调换。

八、违约责任及解决纠纷的方式：

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议解决，协议不成，双方同意通过甲方所在地法

院解决纠纷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宁夏神州好易信息发展 乙方（盖章）：宁夏鑫众业电子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

甲方经办人： 汪世银 乙方经办人： 梁立军

联 系电 话：0951-7805195 联 系电 话：13469685545

日 期： 2018 年 11 月 3 日 日 期： 2018 年 11 月 3 日


